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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情况说明

一、起草背景和过程
持续改进医疗质量，保障医疗安全，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优质的医疗服务是卫生健康工作的核心任务。多年来，国家和我省致力于加强医疗质量管理，质控组织在医疗质量安全改进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009年原卫生部印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管理办法（试行）》，加强对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以下简称质控中心）的建设和管理，此后，质控中心逐渐成为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体系的中坚力量。2012年原云南省卫生厅印发《云南省省级医疗质量控制中心管理规定》，规范省级质控中心管理，促进质控中心建设和发展。201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以部门规章形式公布《医疗质量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了质控组织在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体系中的作用。2023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进一步明确质控中心工作职责、运行和监督管理，同时明确，省级以下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国家规定和本辖区质控工作需要，制定辖区内质控中心管理办法。
根据国家《规定》，结合我省质控工作实际和需求，我委9月草拟了《云南省医疗质量控制中心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经征求各州（市）卫生健康委、有关省级医疗机构意见建议，并结合反馈意见做出修订后，进行第二轮征求意见并挂网公示。
二、主要内容
《办法》结合近年来我省工作实际中对质控中心的要求和管理运行中存在的共性问题，从质控中心的设置产生、工作职能、运行监管等方面细化管理规定、明确工作要求。一是总则。明确质控中心的定义、类型及分省、州（市）、县级管理。二是明确质控中心的职责。在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带领下，拟定专业质控指标、标准和质量安全管理要求，组织实施并进行数据收集、分析、反馈、运用。三是建立质控中心动态管理机制。完善省级质控中心的产生机制，建立公开透明、择优设置的制度；建立省级质控中心退出机制，对质控中心进行动态调整，充分调动和激发质控中心的内生动力。四是强化质控中心工作保障。要求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对质控中心开展工作予以政策保障，对挂靠单位为质控中心开展工作提供的支持和保障作出基本要求。五是规范质控中心运行管理。对质控中心的职责任务、组织架构、人员配置、数据使用、资金管理等方面作出规定，进一步强调目标导向，在保障质控中心有序合规运行的同时，提升工作效率。
三、主要变化
《办法》在国家《规定》基础上，细化并明确了省级质控中心的产生、运行和监督管理。一是明确省级质控中心的产生机制，明确省级质控中心的监督、管理和业务指导由省卫生健康委相关处室负责，日常事务性工作由省医疗质量评估中心承担。二是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各医疗机构应指定专人担任质控工作联络员，建立质控网络沟通联系机制。三是省级质控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数量不超过30名，本中心挂靠单位不超过5名；副主任委员不超过4名，至少3名由非本中心挂靠单位专家担任；委员任期内因故不能继续履职，不超过专家委员会成员三分之一的，不进行增补。四是质控中心使用数据应严格按要求执行，并提交相关申请和使用承诺书。五是规范管理以质控中心名义印制的文件。六是明确省级质控中心对三级医院和州市级质控中心开展培训的频次和要求。七是明确对省级质控中心的动态管理机制。
四、工作要求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根据本辖区质控工作需要和省级质控中心的设置情况，做好本级质控中心（组织）的规划、设置、管理和考核工作，确保质控中心（组织）专业布局合理、择优设置，并为质控中心（组织）开展工作提供充分的政策保障，利用质控中心（组织）不断提升医疗质量安全水平。
各级质控中心（组织）在本级行政部门指导下，按照要求充分掌握本专业本辖区医疗质量安全现状，充分挖掘、分析、利用医疗质量安全数据，定期发布质控信息，制定质量安全改进长期规划、方案以及当前改进目标的综合策略和具体改进措施，发挥行业管理和引领作用，指导各级医疗机构落实医疗质量管理要求，促进医疗质量安全同质化，保障患者安全。
